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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臺北市產業發展基金

中華民國11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千元

經營成績：

296,244 288,248 7,996 2.77基金來源

269,907 219,070 50,837 23.21基金用途

26,337 69,178 -42,841 -61.93賸餘(短絀)

餘絀情形：

696,076 669,739 26,337 3.93基金餘額

現金流量(註)：

26,337 69,178 -42,841 -61.93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減)

40604-1

附註：現金流量係採現金及約當現金基礎，包括現金及自投資日起3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債權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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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產業發展基金

業 務 計 畫 及 預 算 概 要

中華民國 115 年度

40604-3

壹、基金概況

一、設立宗旨及願景：為提升城市發展機能，建構優質經營環境，完備創業投資服務機能，

並為支持該機制各項獎勵補助運作，遂於 100 年度成立本基金。

二、施政重點：

(一) 藉由產業發展之投資獎勵補貼機制，吸引高附加價值產業進駐，以促進本市經濟發

展。

(二) 藉由產業發展之創新研發費用補助機制，導引企業技術研發、提升產業價值，以促

進本市產業升級。

(三) 藉由產業發展之品牌建立費用補助機制，鼓勵企業創新加值，以協助本市產業建立

國際品牌形象。

(四) 藉由產業發展之創新育成費用補助機制，發展具科技創新或服務創新價值之產業，

以促進本市產業創新群聚。

(五) 藉由產業發展之創業費用補助機制，鼓勵具創新、創意或加值潛力之中小企業創

業，以提升本市產業之創新發展能量。

(六) 配合本府市政白皮書之「創新活力/新創加速/六十六、公私協力，投早期/77、公私

協力補助或早期投資資金缺口 3,000 萬以下的優秀團隊」及施政綱要之「未來之都/

推動創投發展，創建繁榮之都/新創三箭政策，創業友善城市」，藉由辦理上揭各項

獎勵補助機制，據以達成各項績效指標。

三、組織概況（另附組織系統圖）：

(一) 本基金資金來源及用途依臺北市產業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規定辦理。

(二) 為便利本基金各項獎勵補助更為周延，設置臺北市產業發展獎勵及補助審議委員

會，以利案件之審核。

四、基金歸類及屬性：本基金為預算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5 目所定之特別收入基金，以

臺北市政府為主管機關，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為管理機關。

貳、業務計畫

一 、基金來源： 單位：新臺幣千元

業務計畫 本年度預算數 實施內容

其他財產收入 95,244 本年度預計由本府財政局依本市市有非公

用財產出售收入 20%編列預算撥充本基金。

公庫撥款收入 200,000 本年度預計由單位預算挹注產業發展基

金，以持續支持創新創業。

雜項收入 1,000 本年度預計收回受獎勵補助案件返還以前

年度補助(貼)款等收入。



臺北市產業發展基金

業 務 計 畫 及 預 算 概 要

中華民國 115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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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用途：

業務計畫 本年度預算數 實施內容

產業發展計畫 269,907 促進產業發展、鼓勵創新及投資、輔導中

小企業、促進傳統產業升級及轉型，提升

競爭力，並更進一步協助具發展潛力之優

質新創事業取得穩定營運資金及對接市場

實證場域與商業機會。

參、預算概要

一、基金來源及用途之預計：

（一）本年度基金來源：

本年度基金來源 2億 9,624 萬 4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2億 8,824 萬 8 千元，增加 799

萬 6 千元，約 2.77％，主要係其他財產收入增加所致。

（二）本年度基金用途：

本年度基金用途 2 億 6,990 萬 7,000 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2 億 1,907 萬元，增加 5,083

萬 7,000 元，約 23.21％，主要係捐助國內團體增加所致。

二、基金餘絀之預計：

本年度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賸餘 2,633 萬 7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賸餘 6,917 萬 8 千元，

減少 4,284 萬 1 千元，約 61.93％，備供以後年度財源。

三、現金流量之預計：

本年度現金及約當現金淨增 2,633 萬 7 千元，主要係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所致。

肆、以前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一、前(113)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其他財產收入 由本府財政局依本市

市有非公用財產出售

收入 20%編列預算撥

充本基金。

決算數 1億 1,578 萬 2 千元較預算數增加 5,764

萬 2 千元，係因市有財產開發基金權管之房地

出售，113 年度以出售畸零地為主，因出售之

畸零地較多，故收入較預期增加。

公庫撥款收入 本年度由單位預算挹

注產業發展基金，以

持續支持創新創業。

決算數較預算數無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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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項收入 受獎勵補助案件返還

以前年度補助(貼)款

等收入。

決算數 96 萬 2 千元較預算數減少 3萬 8千元，

113 年度廠商依案確實執行計畫查核項目

(KPI)。

產業發展計畫 促進產業發展、鼓勵

創新及投資、輔導中

小企業、促進傳統產

業升級及轉型，提升

競爭力。

決算數 1億 8,445 萬 1 千元較預算數減少 3,524

萬 4 千元，(一)外包費：因辦理契約變更，減

列原規劃於 113 年第 2期執行之「辦理分享交

流、成果發展」等相關工作項目，致第二期外

包費未達預期進度。 (二)捐助國內團體，本項

經費規劃用於撥付本市產業發展自治條例各

項補貼及補助款，原規劃獲研發、創業、品牌

建立及創新育成補助，因相關獲補助廠商修正

計畫書較晚，不及請領補助款，致實際數較預

算數減少。

二、上年度已過期間(114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其他財產收入 由本府財政局依本市市有非公

用財產出售收入20%編列預算撥

充本基金。

本項收入均於 114 下半年撥入，截止

目前尚無發生數。

公庫撥款收入 公庫補助收入。 本項收入於 114 年 4 月撥入 2 億元。

雜項收入 受獎勵補助案件返還以前年度

補助(貼)款等收入。

截止目前僅 1 家依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

事執行處「確定證明書」繳還本局補助

款，共計 6千元。

產業發展計畫 促進產業發展、鼓勵創新及投

資、輔導中小企業、促進傳統產

業升級及轉型，提升競爭力。

執行數 6,599 萬 3 千元較分配數減少

1,847 萬 6 千元，主因係捐助國內團

體，本項經費規劃用於撥付本市產業

發展自治條例各項補貼及補助款，原

規劃獲研發、創業、品牌建立及創新

育成補助，因相關獲補助廠商修正計

畫書較晚，不及請領補助款，致實際

數較預算數減少。



臺北市產業發展基金

業 務 計 畫 及 預 算 概 要

中華民國 115 年度

40604-6

組織系統圖

臺 北 市 政 府

工 商 服 務 科

主 任 秘 書

局 長

產 業 發 展 局

副 局 長 副 局 長



項　　　　　目 本年度預算數 比較增減（－）上年度預算數前年度決算數

中華民國115年度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預計表

單位 ：新臺幣千元

臺北市產業發展基金

7,996基金來源316,745 296,244 288,248

7,996財產收入115,782 95,244 87,248

7,996其他財產收入115,782 95,244 87,248

政府撥入收入200,000 200,000 200,000

公庫撥款收入200,000 200,000 200,000

其他收入962 1,000 1,000

雜項收入962 1,000 1,000

50,837基金用途184,451 269,907 219,070

50,837產業發展計畫184,451 269,907 219,070

-42,841本期賸餘(短絀)132,294 26,337 69,178

162,027期初基金餘額468,267 669,739 507,712

119,186期末基金餘額600,561 696,076 576,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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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前年度決算數細數之和與總數或略有出入，係四捨五入關係，以下各表同。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說　　　　　　明項　　　　　　　　　　　　　目

中華民國11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千元

現金流量預計表

臺北市產業發展基金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26,337本期賸餘(短絀)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26,337

其他活動之現金流量

其他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26,337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640,554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666,891

註：本表係採現金及約當現金基礎，包括現金及自投資日起３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債權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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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單位 說        明科           目 數量
(業務量)

金         額利(費)率

基金來源－其他財產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1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臺北市產業發展基金

合計 95,244,000

其他財產收入 95,244,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87,248,000元，增加
7,996,000元。

95,244,000 市有房地出售部分收入(按臺北市市有非
公用財產出售收入20%提列)。

年 1 95,2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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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單位 說        明科           目 數量
(業務量)

金         額利(費)率

基金來源－公庫撥款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1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臺北市產業發展基金

合計 200,000,000

公庫撥款收入 200,000,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200,000,000元，無增減。

200,000,000 公庫補助收入。年 1 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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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單位 說        明科           目 數量
(業務量)

金         額利(費)率

基金來源－雜項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11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臺北市產業發展基金

合計 1,000,000

雜項收入 1,000,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1,000,000元，無增減。

1,000,000 受獎勵補助案件返還以前年度補貼(助)款
等收入。

年 1 1,000,000

40604-11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前年度
決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科           目 說        明

中華民國11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產業發展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產業發展基金

184,450,892 合計219,070,000 269,907,000

3,048,188 用人費用3,057,000 3,147,000

2,138,400 較上年度預算數2,138,400元，增加64,944元

。

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2,138,400 2,203,344

2,138,400 聘用人員3人薪金(詳聘用及約僱人員明細表

第24~25頁)。

聘用人員薪金2,138,400 2,203,344

177,097 較上年度預算數195,036元，增加2,718元。加（夜）班費195,036 197,754

100,849 趕辦業務等加班費。延長工時加班費100,876 100,876

76,248 不休假加班費。未休假加班費94,160 96,878

267,300 較上年度預算數267,300元，增加8,118元。獎金267,300 275,418

267,300 聘用人員年終獎金。年終獎金267,300 275,418

131,724 較上年度預算數132,192元，增加2,160元。退休及卹償金132,192 134,352

131,724 聘用人員離職儲金。職員退休及離職金132,192 134,352

333,667 較上年度預算數324,072元，增加12,060元。福利費324,072 336,132

262,987 分擔聘用人員保險費。分擔員工保險費248,892 256,452

聘用人員健康檢查費。傷病醫藥費4,500 9,000

22,680 員工上下班交通費，聘用人員3人，12個月

，編列630元。

員工通勤交通費22,680 22,680

48,000 聘用人員休假旅遊補助費，聘用人員3人，

每人編列16,000元。

其他福利費48,000 48,000

14,516,798 服務費用15,860,000 16,607,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9,000元，無增減。郵電費9,000 9,000

寄送會議資料等。郵費9,000 9,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8,070元，無增減。旅運費8,070 8,070

辦理產發業務短程車資。國內旅費6,070 6,070

審議委員交通費。其他旅運費2,000 2,000

11,690 較上年度預算數18,930元，減少3,000元。印刷裝訂與廣告費18,930 15,930

11,690 印刷及裝訂費18,930 15,930

印製委員會審議文件等。4,810

預算書印製費,印製139本，每本編列80元。11,120

14,465,108 較上年度預算數15,759,000元，增加750,000

元。

一般服務費15,759,000 16,509,000

14,456,258 辦理「臺北市產業發展獎勵補助計畫」委

託服務案。

外包費15,750,000 16,500,000

8,850 文康活動費，聘用人員3人，每人編列3,000

元。

體育活動費9,000 9,000

40604-12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前年度
決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科           目 說        明

中華民國11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基金用途－產業發展計畫明細表

臺北市產業發展基金

40,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65,000元，無增減。專業服務費65,000 65,000

40,000 審議委員出席費，26人次，每次編列2,500

元。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

查及查詢費

65,000 65,000

124,000 材料及用品費129,000 129,000

124,000 較上年度預算數129,000元，無增減。用品消耗129,000 129,000

4,320 聘用人員3人，按每人每月編列120元。辦公(事務)用品4,320 4,320

119,680 其他用品消耗124,680 124,680

產發業務用品材料費等。123,720

辦理產發業務逾時誤餐餐盒費用，8人次，

每次編列120元。

960

166,367,190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

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200,000,000 250,000,000

166,367,190 較上年度預算數200,000,000元，增加

50,000,000元。

捐助、補助與獎助200,000,000 250,000,000

166,367,190 臺北市產業發展獎勵與補助支出。捐助國內團體200,000,000 250,000,000

394,716 其他24,000 24,000

394,716 較上年度預算數24,000元，無增減。其他支出24,000 24,000

394,716 產發業務所需雜支。其他24,000 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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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前年)

科　                         　　目
115年12月31日

預　計　數

114年12月31日

預　計　數
比較增減(-)12月31日

決  算  數

臺北市產業發展基金

預計平衡表

中華民國115年12月31日 單位 ：新臺幣千元

資產合計600,909 696,424 670,087 26,337

資產600,909 696,424 670,087 26,337

流動資產598,786 694,301 667,964 26,337

現金571,375 666,891 640,554 26,337

銀行存款571,375 666,891 640,554 26,337

應收款項1,862 1,861 1,861

其他應收款1,862 1,861 1,861

預付款項25,549 25,549 25,549

預付費用25,549 25,549 25,549

其他資產2,123 2,123 2,123

什項資產2,123 2,123 2,123

催收款項2,123 2,123 2,123

負債及基金餘額合計600,909 696,424 670,087 26,337

負債348 348 348

流動負債348 348 348

應付款項348 348 348

應付費用348 348 348

基金餘額600,561 696,076 669,739 26,337

基金餘額600,561 696,076 669,739 26,337

基金餘額600,561 696,076 669,739 26,337

累積餘額600,561 696,076 669,739 26,337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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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前年度決算數18,292,500元，上年度預計數20,205,000元，本年度預計數20,205,000元。
2.或有資產（負債）0元。



合計
上年度
預算數

用途別科目

前年度
決算數

計畫別
產業發展計畫

臺北市產業

各項費用

中華民國

184,450,892 219,070,000 合計 269,907,000269,907,000

3,048,188 3,057,000 用人費用 3,147,0003,147,000

2,138,400 2,138,400 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2,203,3442,203,344

2,138,400 2,138,400 聘用人員薪金 2,203,3442,203,344

177,097 195,036 加（夜）班費 197,754197,754

100,849 100,876 延長工時加班費 100,876100,876

76,248 94,160 未休假加班費 96,87896,878

267,300 267,300 獎金 275,418275,418

267,300 267,300 年終獎金 275,418275,418

131,724 132,192 退休及卹償金 134,352134,352

131,724 132,192 職員退休及離職金 134,352134,352

333,667 324,072 福利費 336,132336,132

262,987 248,892 分擔員工保險費 256,452256,452

4,500 傷病醫藥費 9,0009,000

22,680 22,680 員工通勤交通費 22,68022,680

48,000 48,000 其他福利費 48,00048,000

14,516,798 15,860,000 服務費用 16,607,00016,607,000

9,000 郵電費 9,0009,000

9,000 郵費 9,0009,000

8,070 旅運費 8,0708,070

6,070 國內旅費 6,0706,070

2,000 其他旅運費 2,0002,000

11,690 18,930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15,93015,930

11,690 18,930 印刷及裝訂費 15,93015,930

14,465,108 15,759,000 一般服務費 16,509,00016,509,000

14,456,258 15,750,000 外包費 16,500,00016,500,000

8,850 9,000 體育活動費 9,0009,000

40,000 65,000 專業服務費 65,00065,000

40,000 65,000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及查詢
費

65,00065,000

124,000 129,000 材料及用品費 129,000129,000

124,000 129,000 用品消耗 129,0001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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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新臺幣元

發展基金

彙計表

115年度

合計

用人費用

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聘用人員薪金

加（夜）班費

延長工時加班費

未休假加班費

獎金

年終獎金

退休及卹償金

職員退休及離職金

福利費

分擔員工保險費

傷病醫藥費

員工通勤交通費

其他福利費

服務費用

郵電費

郵費

旅運費

國內旅費

其他旅運費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印刷及裝訂費

一般服務費

外包費

體育活動費

專業服務費

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及查詢
費

材料及用品費

用品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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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上年度
預算數

用途別科目

前年度
決算數

計畫別
產業發展計畫

臺北市產業

各項費用

中華民國

4,320 4,320 辦公(事務)用品 4,3204,320

119,680 124,680 其他用品消耗 124,680124,680

166,367,190 200,000,000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

250,000,000250,000,000

166,367,190 200,000,000 捐助、補助與獎助 250,000,000250,000,000

166,367,190 200,000,000 捐助國內團體 250,000,000250,000,000

394,716 24,000 其他 24,00024,000

394,716 24,000 其他支出 24,00024,000

394,716 24,000 其他 24,000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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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新臺幣元

發展基金

彙計表

115年度

辦公(事務)用品

其他用品消耗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救濟
與交流活動費

捐助、補助與獎助

捐助國內團體

其他

其他支出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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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最高可
進用員額數

本年度
增減(-)數

計      畫      及      項      目 說         明
上年度最高可
進用員額數

臺北市產業發展基金

員工人數彙計表

中華民國115年度 單位 ：人

33合計

33產業發展計畫部分

33聘用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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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約僱、聘用係指奉准有案之約聘僱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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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考績獎金

計畫及項目
聘僱
人員
薪資 年終獎金

津貼
正式
員額
薪資

獎                         金

其他

加(夜)
班費

臺北市產業

中華民國

用人費用

275,418197,7542,203,3443,147,000合計

275,418產業發展計
畫

197,7542,203,3443,147,000

275,418聘僱人員 197,7542,203,3443,14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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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及卹償金

員工通勤
交通費

傷病
醫藥費

分擔
保險費

提繳費

其他退休金
提撥

福利金
卹償金

資遣費

福　　　　　利　　　　　費 兼任
人員
用人
費用

11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彙計表

發展基金

9,000134,352 22,680 48,000256,452 合計

9,000134,352 22,680 48,000256,452 產業發展計
畫

9,000134,352 22,680 48,000256,452 聘僱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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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或約僱
起 訖 期 間

年需經費薪點擔任工作人數區分及職稱

中華民國

臺北市產業

聘用及約僱

合計 2,869,5663

2,869,5663聘用人員小計

2,869,5663專業人員

辦理基金規劃、獎勵申請
案件審議、績效管考、受
補助企業查核、自治條例
與管理機制修訂等工作

520115.01.01-115.12.31 1,120,7581聘用研究員 產業發展計畫84,355 72,332 4,132 3,523 4,368

辦理基金審議委員會議召
開、委外案件招標作業、
委員會組織管理、媒體聯
繫與廣宣作業等工作

424115.01.01-115.12.31 924,6151聘用研究員 產業發展計畫69,679 58,978 4,111 2,942 3,648

辦理基金預算編列與管控
、基金相關財務與帳務工
作、受補助企業請款、受
補助企業查核等工作

376115.01.01-115.12.31 824,1931聘用研究員 產業發展計畫62,145 52,302 4,098 2,565 3,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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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支
經費來源
及其科目

離職
儲金

小計
折合
金額

勞保
保險費

健康
保險費

11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發展基金

人員明細表

合計 2,869,5663

2,869,5663聘用人員小計

2,869,5663專業人員

產業發展計畫84,355 72,332 4,132 3,523 4,368 辦理基金規劃、獎勵申請
案件審議、績效管考、受
補助企業查核、自治條例
與管理機制修訂等工作

520115.01.01-115.12.31 1,120,7581聘用研究員

產業發展計畫69,679 58,978 4,111 2,942 3,648 辦理基金審議委員會議召
開、委外案件招標作業、
委員會組織管理、媒體聯
繫與廣宣作業等工作

424115.01.01-115.12.31 924,6151聘用研究員

產業發展計畫62,145 52,302 4,098 2,565 3,180 辦理基金預算編列與管控
、基金相關財務與帳務工
作、受補助企業請款、受
補助企業查核等工作

376115.01.01-115.12.31 824,1931聘用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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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計　畫　別 單位
單位成本(元)或
平均利(費)率

數量 預算數

中華民國11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千元

臺北市產業發展基金

單位（或計畫）成本分析表

合計 269,907

產業發展計畫 本計畫工作量無法獨立計算，故無法選定
工作單位衡量工作成本。

269,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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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數      量
單位成本(元)或
平均利（費）率

單     位 金     額年   度   及   項   目

臺北市產業發展基金

５年來主要業務計畫分析表

中華民國11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千元

(本)年度預算數

本計畫本年度重點內容為：
1.融資利息補貼支出。
2.勞工職業訓練補貼支出。
3.勞工薪資補貼支出。
4.房屋稅、地價稅補貼支出。
5.房地租金補貼支出。
6.技術研發補助支出。
7.創業、品牌建立及創新育成補助
支出。
8.管理本基金所需費用支出。

產業發展計畫 269,907

(上)年度預算數

產業發展計畫 219,070

(前)年度決算數

產業發展計畫 184,451

(112)年度決算數

產業發展計畫 138,466

(111)年度決算數

產業發展計畫 235,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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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產業發展基金

臺北市產業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

40604-28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7 日

臺北市議會第 11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8次會議三讀審議通過

第一條 臺北市為推動產業發展，提升城市競爭力，特依臺北市產業發展自治條例第十四條規定，

設置臺北市產業發展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並依預算法第九十六條第二項準用第二十

一條規定，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基金為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五目所定之特別收入基金，以臺北市政府（以下簡

稱市政府）為主管機關，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為管理機關。

第三條 本基金之資金來源如下：

一 臺北市市有非公用財產出售收入百分之二十。

二 市政府投資之非市營事業股票出售收入百分之十。

三 依預算程序撥充之款項。

四 本基金孳息收入。

五 其他收入。

第四條 本基金之資金用途如下：

一 融資利息補貼支出。

二 創業、研發、品牌建立及創新育成補助支出。

三 勞工職業訓練及勞工薪資補貼支出。

四 房屋稅、地價稅及房地租金補貼支出。

五 管理本基金所需費用支出。

第五條 本基金資金之存儲，依臺北市市庫自治條例有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基金應編列附屬單位預算。

前項預算之編製與執行、決算之編造及會計事務之處理，應依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及

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基金無存續必要時，應予結束，並辦理決算，其餘存權益應解繳市庫。

第八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